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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 前言

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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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壹、前言
 本府為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 本府為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

要求，並落實執行政府採購法第70條規定所負
予之任務 遂於92年5月成立「臺北市政府工程予之任務，遂於92年5月成立「臺北市政府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

本府對於全民督工通報案件係由本府查核小組 本府對於全民督工通報案件係由本府查核小組
進行管控，並結合施工查核機制，有效督促所
屬機關積極處理民眾通報案件屬機關積極處理民眾通報案件。

 本府全民督工業務推動及執行績效，於96至100
年期間榮獲工程會評定4次「優等」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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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壹、前言
主管機關 受理通 滿意(件) 不滿意 總計填 滿意比主管機關 受理通

報件數
滿意(件) 不滿意

(件)
總計填
寫件數

滿意比
率(%)

臺南市政府 125 21 5 26 80.77

臺北市政府 391 63 23 86 73 26臺北市政府 391 63 23 86 73.26

ΟΟ市政府 1948 144 129 273 52.75

ΟΟ縣政府 590 23 54 77 29.87

ΟΟ市政府 160 10 25 35 28.57

ΟΟ市政府 105 1 6 7 14 29ΟΟ市政府 105 1 6 7 14.29

101年度滿意度表現獲得肯定
4

101年度滿意度表現獲得肯定



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通報案件分析 通報案件分析

本府101年度受理案件通報屬性分析

全年391件，以「工程管理不善」佔70.6%最多。

臺北市政府 年度全民督工通報屬性統計臺北市政府101年度全民督工通報屬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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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 70.6% 6.1% 4.6% 3.3% 1.8% 1.8% 11.8%

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通報案件分析 通報案件分析

本府101年度受理案件處理機關分析

全年391件，以「工務局」處理31.7%最多。

臺北市政府101年度全民督工處理機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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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資料回饋 資料回饋

各季通報案件資料經分析後，除由查核小組納入後
處催排

續查核外，亦將分析結果回饋本府所屬機關納入工
程管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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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Action

統計分析各季通報內容
回饋所屬機關加強管理

Do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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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資料回饋 資料回饋

第1季 第2季第1季 第2季

每季定期彙整及統計全民督工案件通報及處理情形，簽報市長知悉，並函

8
請所屬機關針對通報最多之案件類型，加強督導，避免缺失重複發生。



貳 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貳、通報案件分析及回饋
 資料回饋 資料回饋

第3季 第4季第3季 第4季

針對各季重點管理事項函請本府各機關落實工區施工人員、材料及機具設

9
備之管理，以確保本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及提昇全民督工之管理績效。

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全民督工管控流程

2 1

開始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1
民眾通報(通報作業)

1.電話2.網路3.信函4.傳真
民眾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全民督工通報系統資料庫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簡稱工程會

2.1
全民督工窗口(受理作業)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工程會網路系統
分案至主管機關

工程會
品管及勞安科

2 2

工程會

非屬本府權責請
工程會改分案件

2.7
滿意度調查
結果確認
工程會 2.2

通報案過濾（分案作業）
主管機關

工程會改分案件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工程會

否

否

2.3
現場會勘作業(5日內)
各主辦機關:全民督工窗

口

聯絡通報人參與會勘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填列案件預備處理
情形上傳工程會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主管機關洽主辦
機關再改善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口

會勘確認權責單位
及改善期限

會勘發現非屬管轄範圍
報請主管機關改分案件

各主辦機關

品管及勞安科品管及勞安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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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善期限
主辦機關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是

是

A B C D



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2.4

缺失改善作業
(7日或專案期限)

通知未結案請主辦
機關改善

是A B C D

(7日或專案期限)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如期改善回報
填列會勘結論及

機關改善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案件無法於預定
如期改善回報
主辦機關

預定完成期限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案件無法於預定
期限完成或民眾
不滿意敘明理由
向主管機關申請
展延並將原因登

是

否

否

2.5
民眾滿意度調查作業

主辦機關

改善成果缺失改善

展延並將原因登
入工程會網站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是 是

否

主辦機關申請結案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改善成果缺失改善
照片(前中後)上傳
工程會電子信箱
各主辦機關
全民督工窗口

是

全民督工窗口

2.6
審核結案
主管機關

否

工程會網站結案
主管機關：工務局
品管及勞安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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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品管及勞安科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全民督工教育訓練 全民督工教育訓練

配合本府工程品質管理教育訓練，將全民督工運作
方式納入課程，使所屬機關瞭解，以利督工業務順
利推動及執行。

12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全民督工積極宣導 全民督工積極宣導

利用民眾聚集之處所，如區公所及捷運車站進行跑
馬燈播放，以達宣導週知之目的。

年度本市 個區公所 101年度於大臺北地區各捷
13

101年度本市12個區公所
共計播放29,970次。

101年度於大臺北地區各捷
運站內共計撥放87,264次。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管控作為 管控作為

「全民督工」為本府施政重點，並由工務局納入101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管考。

耐心釐清、分案明確耐心釐清、分案明確
勘
查
迅

內
部
控 迅

速
控
制

民眾滿意 、
改
善

、
查
核 善

確
實

核
監
督

14雙向回報、民眾有感
實督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耐心釐清 分案明確耐心釐清、分案明確

心中有期待才會通報心中有期待才會通報

耐心了解通報人的實際需求，協助解決，降低抱怨。耐心了解通報人的實際需求 協助解決 降低抱怨

釐清通報案件之權管機關，並上網填列分案工程主辦
機關及聯絡人 電話等資料 並主動告知通報人機關及聯絡人、電話等資料，並主動告知通報人。

建立各機關業務內容及聯絡窗口名冊建立各機關業務內容及聯絡窗口名冊

隨時更新所屬機關業務內容及職掌。

建立所屬機關之聯絡窗口名冊。

建立常見通報內容之權管單位聯絡名冊
15

建立常見通報內容之權管單位聯絡名冊。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勘查迅速 改善確實勘查迅速、改善確實

動作越快 抱怨越少動作越快、抱怨越少
要求第一分案之工程主辦機關應於當日完成現場勘查

本府亦隨時追蹤勘查結果 如需變更原分案機關時，本府亦隨時追蹤勘查結果，如需變更原分案機關時
，亦持續列管追蹤新分案機關之處理情形。

案件權屬如經確認 則於第3日開始追蹤 並以7個工案件權屬如經確認，則於第3日開始追蹤，並以7個工
作天為結案目標，並將追蹤情形主動告知通報人。

落實改善 結案確實落實改善、結案確實
工程主辦機關應以7個工作天為結案目標，並將缺失
改善照片上網登錄改善照片上網登錄。

落實審查改善成果，並徵詢民眾意見後，始於網站登
錄結案。

16
錄結案。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要求當日立即確認案件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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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積極追蹤催辦積極追蹤催辦

本府101年度受理督工通報之案件共計391件，平均處理時
間為5.4天，遠低於「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實施方案」處理
期限為12工作天（勘查5、改善7）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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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雙向回報 民眾有感雙向回報、民眾有感

改善過程雙向回報改善過程雙向回報
對於通報案件之處理過程，本府皆會主動回報通報
人，並洽詢有無其他意見。人 並洽詢有無其他意見
對於通報人之意見，回報工程主辦機關一併處理。

積極處理獲得認同積極處理獲得認同
對於通報案件感同身受，積極處理，並重視通報人
隱私及個資保護。
要求主管機關承辦人參與本府所開設「電話禮貌」
、「櫃台服務禮儀風範與服務魅力」及「為民服務
人員櫃檯禮儀 等訓練課程，並與通報人良性互動人員櫃檯禮儀」等訓練課程，並與通報人良性互動
，用「柔性態度」彌補「硬體設施」之不足，以獲
得更多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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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重視通報人個資保護

20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內部控制 查核監督內部控制、查核監督

利用內部控制提升精進利用內部控制提升精進

針對「全民督工」作業內容，製表進行內部控制。

每年3次內部控制，督工作業向上提升。

適時查核持續監督適時查核持續監督

本府非常重視民眾心聲，對於督工通報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不良之案件，除積極改善外，並利用施工查工品質不良之案件，除積極改善外，並利用施工查
核機制，檢視其改善成效。

101年度共計辦理37件全民督工通報案件之查核(不101年度共計辦理37件全民督工通報案件之查核(不
含複查)，佔該年度查核總件數(不含複查)134件之
27 6%，明顯高於工程會1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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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明顯高於工程會10%之規定。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定期辦理全民督工作業之內控查核

實 施 情 形

定期辦理全民督工作業之內控查核

查 核 事 項
實 施 情 形

是 否 說 明

二十四、全民督工通報作業：

（一）分案執行情形

1.通報案件基本資料依規定登錄於工程會全民
督工通報系統。

屬在建工程，經向主辦機關查明，並
參考工程會標案管理系統之正確標案督工通報系統

v
參考工程會標案管理系統之正確標案
名稱後登錄，以使全民督工通報系統
可與標案管理系統正確連結。

2.依民眾通報情形過濾案件並辦理改分及分案 依通報填列內容，分案，由本府文化2.依民眾通報情形過濾案件並辦理改分及分案
作業。

v
依通報填列內容 分案 由本府文化
局辦理。

3.以電子郵件分案至主辦機關窗口信箱，並以
電話確認主辦機關已收辦。

於登錄前先行電話通知主辦機關，以
確認主辦機關窗口有無變更，確認後

v
再行上網登錄，並以電子郵件通知主
辦機關窗口信箱，收辦後以電子回條
回覆。

22
內控查核實例



參 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參、教育宣導及管控作為

（二）執行追蹤

1 定期確認通報案件依規定執行。 v 每日均上網察看並進行追蹤。1.定期確認通報案件依規定執行。 v 每日均上網察看並進行追蹤。

2.案件逾期依規定執行稽催作業及辦理展延。
v

本案於收辦日起於4個工作日主辦機
關即已完成回覆並辦理結案，無需展
延及稽催。延及稽催

3.民眾不滿意調查之訊息依規定通知主辦機關
處理改善。

v
於接獲民眾不滿意訊息後即依規定通
知主辦機關處理改善。

（三）結案處理（三）結案處理

1.通報案件處理結果依規定向通報人說明及徵
詢是否同意結案，並辦理結案作業或再處理。 v

本案通報人未留聯絡電話，經以電子
郵件通知處理情形，惟電子郵件亦屬
虛構虛構。

2.確認主辦機關上傳改善完成照片。
v

本案屬一般說明案件，無現場缺失事
項，故無上傳照片。

3.結案案件依規定於工程會全民督工通報系統
登錄結案。

v
已依規定於工程會全民督工通報系統
登錄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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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查核實例（續前頁）

肆 結語肆、結語

督工機制健全
權管業務分明

將心比心受理
行動迅速確實權管業務分明 行動迅速確實

民眾有感民眾有感
自然滿意自然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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